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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 華  民  國   108  年  3  月  21  日 



臺中市西屯區公所108年上半年度災情查通報暨災
防資通訊設備操作教育訓練 

成果報告 

一、 依據： 

1. 臺中市政府民政局 107 年 1月 7日中市民行字第 1080000104 號函。 

2. 「災害防救法」暨「內政部執行災情查報通報措施」之規定。 

3. 防救災緊急通訊系統維運及考評規定辦理。 

二、 目的： 

冀期以教育訓練，提昇本區災害應變能力、健全災害防救體制、強化

災害防救功能，以於災時有效減輕災害損失，落實執行各項災害預防、應

變、災後復原工作，進以確保人民生命、身體、財產之安全。 

三、 辦理時間：中華民國 108 年 3月 21 日上午 8時 00 分至 10 時 00 分 

四、 辦理地點：本所 4樓大會議室 

五、 參加單位：本所防災應變中心各編組人員、里長 

六、 民政體系(區公所、里鄰長)參加人數：105 人(出席率 91.31%) 

七、 成果照片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臺中市西屯區公所108年上半年度災情查通報暨災防資
通訊設備操作教育訓練成果照片 

  

  

  

  



  

  

  

  



  

  

  

  



  

  

  

  



  

  

  

  

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臺中市西屯區公所108年上半年度 

災情查通報暨災防資通訊設備操作教育訓練 

課程表 

一、 時間：108 年 3 月 21 日上午 8時至 10 時整 

二、 地點：本所四樓大會議室 

 

項次 程序 時間 備註 

一 成員報到 08:00-08:10  

二 
災情查報通報流程 

案件管制表填報流程 
08:10-08:45 

 

三 
Thuraya 衛星電話、VV-Link 視

訊會議系統實機操作演練 
08:45-09:20 

 

四 
害應變管理資訊雲端服務系統

EMIC 操作演練 
09:20-09:50  

五 綜合討論 09:50-10:00 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臺中市西屯區公所108年上半年度 

災情查通報暨災防資通訊設備操作教育訓練 

參訓人員一覽表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項

次 

災害應變中心 

參訓組別 
參訓人數 備註 

1 主管 12  

2 
幕僚查報組成員 

(包含里幹事) 
33  

3 搶修組成員 14  

4 收容救濟組成員 9  

5 總務組成員 8  

6 里長 39  



 

 

 

 



 

 



 

 



 

 

 



 

 

 



 

 

 



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

 

 

  

 

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

 

 

 

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

案件管制表填報作業流程 

說  明： 

(一) 為爭取災害搶救時效，請電話接聽人員(幕僚查報組、總務組)

接獲案件通報時，詳細詢問現場災情狀況，如遇災情不明則

請治安交通組運用鄰近巡邏人力前往勘查回報，以評估是否

優先調派機具前往處理。 
 

(二) 案件處理與簽收程序: 

1. 案件管制表填寫完畢後，由幕僚查報組(案件彙整人員)檢視是

否屬重複案件後，於管制單右上角填寫編號，並依災害類型勾

選處理單位。 

2. 請案件彙整人員先撕下案件管制單第2聯(白單)-下方空白，交

由處理單位辦理搶修作業。第1聯(藍單)則請處理單位於管制單

下方簽收並填寫欲處理措施後，送請留守指揮官(區長、副區長

或主秘)批核。 

3. 請幕僚作業組(案件彙整)人員定時(30-60分鐘)詢問處理單位

辦理進度，並回報課長及EMIC操作人員了解與填報處理情形，

直至處理單位將第2聯送回案件彙整人員為止。 

4. 處理單位完成搶修作業後，請將第2聯(白單)繳回幕僚查報組

(案件彙整人員)，案件彙整人員收到管制單後，請將第2聯與第

1聯釘在一起，並送請留守指揮官(區長、副區長或主秘)批核

後，放到案件管制簿統一彙整。 

 

(三) EMIC速報表請定時填寫(初次案件成立後30分鐘內填報，之後

每3小時回報)，並注意資料正確性(災情、撤離、收容人數統

計) 



案件管制表 填報流程表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市府通報、登錄案件 民眾通報 
查報人員通報 

西屯區災害應變中心 

電話接聽人員 

EMIC列案 

填寫案件管制表 

案件彙整人員 

決定處理單位 

1. 案件管制表第1聯由處理單位填寫辦理

情形後，陳請指揮官裁核 

2. 第 2聯撕付處理單位持續追蹤處理 

EMIC 系統 處理單位簽收 
簡易或定型案件
(填報已結案) 

第
一
聯
由
幕
僚
查
報
組
收
執
彙
整 

第 2聯 

第 2聯填寫最

終處理結果 

第 2聯回擲幕

僚查報組彙整

並陳報指揮官 

已
結
案 

重大案件 

重大案件 
(填報處理中) 



臺中市西屯區              災害應變中心受理案件管制表       

Emic 號碼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所流水號：    

□消防署 119、1999 或局處自行通報案件  □電話(line)案件 

通報日期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日       時      分 接聽人員  

通 報 人  通報人員電話  

地
點 

              里 (請詳細填寫地址，至門牌號碼或路口) 

 

災  

害  

類  

型 

□路樹災情 (傾斜、倒塌) 

□廣告招牌災情 (欲墜、掉落)         

□道路、隧道災情 (邊坡坍方、工區及周邊區域損壞、道路落石、路基流失) 

□橋梁災情 (橋墩基礎沖刷、橋梁斷裂、河川水位達警戒水位及封閉橋梁) 

□鐵路、高鐵及捷運災情 (列車出軌、路線中斷、電車線設備故障、工程災害) 

□積淹水災情 (房屋、地下室、道路、地下道積水) 

□土石災情 (土石流、土石崩落、堰塞湖) 

□建物毀損 (圍牆(圍籬倒塌)、受損(含鐵皮)、半倒、全倒、古蹟毀損) 

□水利設施災害 (堤防毀損、抽水站受災、水閘門故障) 

□民生、基礎設施災情 (電線(桿)毀損、變電所、電廠受災、路燈故障、電力停電、 

  電信停話、自來水停水、瓦斯管線毀損、交通號誌損壞) 

□車輛及交通事故(車輛因災毀損、車禍、航空器事故、海難) 

□環境污染 

□火災(建築物、危險物品、工廠、公共場所、車輛、船艇) 

□其他災情(人員落水、救護送醫、溪水暴漲、地貌突變、請求疏散(安置)撤離)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災

情

描

述 

 □道路範圍外危險       □嚴重影響交通      □淹水(30 公分以上需抽水機) 

 □河川水位高漲(溢堤)   □其他急迫性危險 

處
理
單
位 

 □治安交通組  □搶  修  組(民生管線聯繫窗口)   □總  務  組    □搶  救  組  

 □環  保  組  □收容救濟組     □幕僚查報組    □醫  護  組    □國  軍  組 

處  

理  

情  

形 

□指派開口契約廠商至現場搶修： 

 

 

       

□轉權責單位              處理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系統故障，處理後補登並結案 

簽收人/時間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已結案 

 

結案審查核章： 

1. 請熟記內容 

2. 可重複勾選(不超過 2項) 

3. 括號內也需勾選 

此

範

圍

內

之

欄

位

均

需

填

寫 



注意事項： 

1、案件填寫不求快速，內容填寫越詳細越好 

2、請通報人務必留下聯絡電話，以利案件詢問與回覆 

3、地點填寫要點： 

  (1)地址越詳細越好，最底線為何處道路之交會口。 

  (2)如該處無道路名稱，則留明顯、大家熟知之路標。 

  (3)如災情相同(例如均為路樹傾倒)，則可同時填寫多處地址，或某

某區間路段(例如災情位於市政路，從黎明路口至惠中路口之路

段) 

4、災害類型填寫要點： 

  (1)內容請務必熟記，以免電話量大時手忙腳亂。 

  (2)方框為主選項，括號內則為災情細項，兩者均需勾選。(兩項內

容均為 EMIC 制式選項，請各位大德謹慎勾選並力求與實際災情

狀況相符) 

  (3)災害類型可以重複勾選，最多兩項(方框、括號均需勾選) ，一

項為主災情，一項為附屬災情。 

  (4)建築物(房屋)相關附屬設施(例如鐵皮屋頂、遮陽板)，請均勾選

建物毀損之 選項，括號內則選擇受損之項目。 

  (5)無選項可選之災情，則勾選其他，並填寫災情描述(例如水塔掉

落) 

5、災害描述填寫要點： 

  (1)請儘量將受災狀況清楚描述，例如路樹傾倒於快車道上，嚴重阻

礙行車安全。 

  (2)請依災情狀況勾選災情描述上方的選項(道路範圍外危險泛指房

屋、人行道、公園等非位於道路內災情) 。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

 

 



 

 



 

 



 

 



 

 



 

 

 



 

 



 

 



 

 



 

 



 

 

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

 

 



 

 

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

 



 



 

 

 





 



 



 



 


